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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

女童軍團組織辦法 
107 年 6 月 23 日修訂 

壹 組織步驟 

第一條、 女童軍團組織步驟： 

一、 由機關、團體、學校或 5 人以上之中華民國公民及在我國合法居留之外籍

人士，向當地縣市女童軍會表示其組團意願，依本規程組織團務委員會。 

二、 遴聘合格之團長、副團長。 

三、 招收團員需 2 小隊/組以上，並辦理女童軍訓練。 

四、 向當地縣市女童軍會辦理女童軍團、女童軍、服務員等三項登記。 

五、 海外女童軍團則向總會登記。 

貳 登記條件 

第二條、 女童軍團登記之條件： 

一、 有健全之團務委員會組織。聘有合格之服務員。 

二、 小小女童軍團、幼女童軍團、女童軍團、蘭姐女童軍團、蕙質女童軍團應

有團員 12 人以上，資深女童軍團應有團員 6 人以上。複式團各類女童軍

總人數應達 12 人以上。 

參 團務委員會 

第三條、 團務委員會設主任委員 1 人，委員 4 人以上，依工作之需要就委員中作

適當分工。 

第四條、 團務委員會之職責： 

一、 團長、副團長之聘任及解聘。 

二、 經費之籌措及本團預算、決算之審核。 

三、 有關團務之重大決策。 

四、 協助團長辦理本團之訓練及活動。 

五、 有適當之場所設備，可供活動及訓練之用。 

六、 對外代表本團。 

第五條、 團務委員會每年應定期召集會議，由主任委員主持，團長、副團長應列

席會議。 

第六條、 每一團務委員會可主辦同一類別女童軍數團，或辦理複式團，各團應依

規定手續辦理登記。 

第七條、 同一團務委員會主辦兩種類別以上之女童軍團，稱為複式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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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成人領袖(服務員) 

第八條、 小小女童軍、幼女童軍、女童軍、蘭姐女童軍設團長 1 人、副團長若干

人。資深女童軍、蕙質女童軍設顧問 1 人、輔導若干人。複式團得設總

團長 1 人。 

第九條、 各級女童軍團之團務、訓練、活動等，由團長、副團長負責推展及輔

導。 

第十條、 團長應參加成人領袖(服務員)訓練。 

第十一條、 各團得根據需要，由團長推薦，團務委員會聘任專科教練若干人，協助

辦理各項訓練、活動。 

伍 各級女童軍團編制 

第十二條、 小小女童軍團編制： 

一、 小隊：由小小女童軍 6 人組成。 

二、 團：由 2 至 4 小隊組成一團，至少 2 小隊。 

第十三條、 幼女童軍團編制： 

一、 小隊： 

(一) 由幼女童軍 6 人組成。 

(二) 設小隊長及副小隊長各 1 人。 

二、 團：由 2 至 4 小隊組成。 

第十四條、 女童軍團編制： 

一、 小隊： 

(一) 由女童軍 6 人至 8 人組成。 

(二) 設小隊長 1 人，由女童軍互選後，請團長派任，小隊長主持小隊集

會及領導小隊參加訓練與活動。 

(三) 設副小隊長 1 人，由小隊長提名，經隊員同意後請團長派任，副小

隊長協助小隊長工作。 

(四) 小隊分工如財務、文書、事務、康樂、交誼、活動等主任各 1 人，

由隊員擔任，任期由隊員共同決定。 

二、 團： 

(一) 由 2 至 4 小隊組成。 

(二) 女童軍團另設聯隊長 1 人及各股幹事，經隊長會議中推選，由團長

派任。 

(三) 隊長會議每月至少舉行 1 次，由聯隊長主持，各隊長及各股幹事參

加，討論本團訓練、活動、計劃及其他有關事宜和建議，團長、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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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長應列席指導。 

第十五條、 蘭姐女童軍團編制： 

一、 小隊：  

(一) 由蘭姐女童軍 6 人至 8人組成。 

(二) 設小隊長 1 人，由隊員互選後，請團長派任。小隊長主持小隊集會

及領導小隊執行團務，參加訓練與活動。 

(三) 設副小隊長 1 人，由小隊長提名，經隊員通過後，請團長派任，副

小隊長協助小隊長工作。 

(四) 小隊可分設財務、文書、事務、康樂、交誼、活動等主任各 1 人，

由隊員輪流擔任，任期由隊員共同決定。 

二、 團： 

(一) 由 2 至 4 小隊組成。 

(二) 蘭姐女童軍團應設主席 1 人，由全體隊員推選，工作委員若干人，

負責團行政、訓練、活動等之策劃及設計，並處理團內一切事務。 

(三) 工作委員會議每月至少舉行 1 次，由主席主持，工作委員與各小隊

長參加，團長、副團長應列席輔導。 

第十六條、 資深女童軍團編制： 

一、 組： 

(一) 可酌分為若干組，每組 3 至 9 人。 

(二) 各組設組長 1 人，副組長 1 人，由組員互選之，組長主持小組集

會，領導組員參加集會、研習或活動，副組長協助組長工作。 

二、 團： 

(一) 由資深女童軍 6 至 24人組成。 

(二) 團員相互推選工作委員若干人，組成工作委員會，各工作委員可酌

予分工，處理團內一切事務，並推選主席 1 人，負責領導與推動。 

(三) 工作委員會議每月至少召開一次，由主席主持，工作委員與各組長

參加，顧問、輔導應列席輔導。         

第十七條、 蕙質女童軍團編制： 

一、 組： 

(一) 由蕙質女童軍 6 人至 8人組成。 

(二) 設小隊長 1 人，副小隊長 1 人，由隊員互選之，小隊長主持小組集

會，領導隊員參加集會、研習或活動，副小隊長協助小隊長工作。 

二、 團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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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由 2 至 4 小隊組成。 

(二) 團員相互推選工作委員若干人，組成工作委員會，各工作委員可酌

予分工，處理團內一切事務，並推選主席 1 人，負責領導與推動。 

三、 工作委員會議每月至少召開一次，由主席主持，工作委員與各小隊長參

加，顧問(團長)、輔導(副團長)列席輔導。 

陸 團務運作 

第十八條、 各團團務工作會議每 2 個月舉行一次，由團長主持，討論各項有關團務

事宜，成人領袖(服務員)、工作委員會主席、及聯隊長參加。 

第十九條、 本辦法由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組訓委員會通過，經理事長核定後公

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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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女童軍團組織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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